	广东培正学院实验室申请表

	申请部门/社团
	

	申请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使用时间
	申请教室类型
	申请使用原因
	人数限制
	申请教室间数
	教室安排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学生组织、社团负责人意见（签名）：

	年    月   日

	申请部门教室申请管理员意见（签名）：

	年    月   日

	信息与设备管理处意见（签名）：

	年    月   日

	
	
	
	
	
	

	备注:

	1、各部门或学生组织需要使用实验室时，须提前两个工作日申请；

	2、请自行于系统操作（实际可使用实验室以系统为准），操作成功后持此申请表至信息与设备管理处签署意见；

	3、实验室：第三教学楼机房、综合实验大楼所有教室及其他所属各院系实验室（实际以系统实验室类别下教室为准）；

	4、请大家自觉爱护教室内的设备，小心使用。

	5、教室内不要乱扔垃圾，活动结束后请打扫好教室卫生，自觉关上灯、窗,锁好门才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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